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
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1996年6月24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44号公布  根据2015年8月25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6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8年3月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96号第二次修订  根据2020年10月2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第三次修订）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对进口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计量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口计量器具，以及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在中国销售计量器具，必须遵守本实施细则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本实施细则中所称的外商含外国制造商、经销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制造商、经销商。
    《办法》和本实施细则中所称的外商代理人含国内经销者。
    第三条  对进口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内的计量器具，其中必须办理型式批准的进口计量器具的范围是《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内监管方式为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
    第四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全国的进口计量器具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进口计量器具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的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机构和海关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进口计量器具实施管理。

第二章  型式批准

    第六条  凡进口或者在中国境内销售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内监管方式为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应当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型式批准。未经型式批准的，不得进口或者销售。
    型式批准包括计量法制审查和定型鉴定。
    第七条  进口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由外商申请办理。
    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在中国境内销售进口的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由外商或者其代理人申请办理。
    第八条  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申请型式批准，必须递交以下申请资料：
    （一）型式批准申请书；
    （二）计量器具样机照片；
    （三）计量器具技术说明书（含中文说明）。
    第九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型式批准的申请资料在十五日内完成计量法制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为：
    （一）是否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二）是否属于国务院明令禁止使用的计量器具；
    （三）是否符合我国计量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第十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在计量法制审查合格后，确定鉴定样机的规格和数量，委托技术机构进行定型鉴定，并通知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在商定的时间内向该技术机构提供试验样机和下列技术资料：
    （一）技术说明；
    （二）总装图、主要结构图和电路图；
    （三）技术标准文件和检验方法；
    （四）样机试验报告；
    （五）安全保证说明；
    （六）使用说明书；
    （七）提供检定和铅封的标志位置说明。
    第十一条  外商或者其代理人提供的定型鉴定所需要的样机，由海关在收取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后验放或者凭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的保函验放并免收关税。
    第十二条  承担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应当在海关限定的保证期限内将样机退还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并监督办理退关手续。
    第十三条  定型鉴定应当按照鉴定大纲进行。鉴定大纲由承担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计量检定规程、计量技术规范或者参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的国际建议（以下简称国际建议）制定。
    没有国家有关计量检定规程、计量技术规范或者国际建议的，可以按照合同的有关要求或者明示技术指标制定。
    第十四条  定型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外观检查，计量性能考核以及安全性、环境适应性、可靠性或者寿命试验等项目。
    第十五条  定型鉴定应当在收到样机后三个月内完成，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当报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承担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应当在试验结束后将《定型鉴定结果通知书》、《鉴定大纲》和《计量器具定型注册表》，一式两份报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审核。
    承担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应当保留完整的定型鉴定原始资料，保存期为五年。
    第十七条  定型鉴定审核合格的，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向申请办理型式批准的外商或者其代理人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并准予其在相应的计量器具产品上和包装上使用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标志和编号。
    定型鉴定审核不合格的，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办理临时型式批准：
    （一）确属急需的；
    （二）销售量极少的；
    （三）国内暂无定型鉴定能力的；
    （四）展览会留购的；
    （五）其它特殊需要的。
    第十九条  申请办理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项所列的临时型式批准的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地方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递交进口计量器具临时型式批准申请表和第八条所列申请资料。
    申请办理第十八条第（四）项所列的临时型式批准的外商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当地省级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地方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递交进口计量器具临时型式批准申请表和第八条所列申请资料。
    第二十条  有权办理临时型式批准证书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递交的临时型式批准申请资料进行计量法制审查，可以安排技术机构进行检定。
    第二十一条  临时型式批准审查合格的，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临时型式批准证书》；属展览会留购的，由省级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临时型式批准证书》。
    临时型式批准证书应当注明批准的数量和有效期限。
    第二十二条  承担进口计量器具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必须经计量考核合格并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授权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  承担进口计量器具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申请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样机保密。
    参加定型鉴定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与其承担项目相同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技术开发。
    第二十四条  进口计量器具经型式批准后，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予以公布。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规定进口或者销售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的，由县级以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进口或者销售未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由县级以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承担进口计量器具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实施细则的规定，给申请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赔偿申请单位的损失，并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省级以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承担进口计量器具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申请进口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定型鉴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费用。
    第三十条  进口用于统一量值的标准物质的管理，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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